
       花蓮縣 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

非專長授課教師有效教學工作坊(Ⅰ)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

作業要點。 

二、花蓮縣111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 

三、花蓮縣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一、透過教學實作，教師將教學方法與策略帶回教學現場，以提升教學效能落實學生藝術

學習的基本知能，提高本縣藝術學習領域教師的專業能力。 

二、配合教育部學習共同經驗推動，有效提升縣內中小學藝術教師專業教學能力，落實素

養導向的國民教育藝術教學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教輔導團國中藝術領域中心學校-（化仁國中） 

肆、辦理日期及地點 

一、辦理日期：112年1月13日（星期五），開課前一週請到全國教師進修網報名，研習前

三天請上網查詢錄取否。 

二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工作坊研習之教師依規定核發6小時研習證明。 

三、地點：化仁國中。 

伍、參加對象與人數：共約 25 人參與。 

一、本縣藝術領域教學非專長授課教師（含配課教師）。 

二、對國中小藝術領域有興趣的老師。 

三、各校領域召集人及國中小藝術領域輔導團員請務必參加。 

陸、研習內容 

112年 1月 13日（星期五） 

時      間 課  程  內  容 主  講  人 備   註 

08：40 報到 工作團隊  

09：00～10：00 藝術學習共同經驗的概念與內容 曾瑞靖老師  

10：00～12：00 紙張基本技法初階實作 曾瑞靖老師  



12：00～13：30 午餐、休息 工作團隊  

13：00～16：00 紙張基本技法進階實作應用 曾瑞靖老師  

16:00～ 賦歸 

 


